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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19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四 )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灣啟成街 3 號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地下

學習資源中心  

出席： 潘樂陶博士 主席

高志偉先生 委員

郭海生先生 委員

潘大徽先生 委員

謝景華先生 委員

阮巧儀女士 委員

黃啟漢先生 委員

黃英傑先生 委員

鄭偉業先生 委員

周兆輝先生 委員

李清霞女士 委員

賴漢忠先生 委員

蔡詠怡女士 委員

列席： 李君慈先生 劉春鳴代表

郭永賢先生 徐振景代表

陳玉華女士 發展局  

賴慧雯女士 發展局  

白諫鳴先生 機電工程署

張劍清先生 機電工程署

胡恒興先生 機電工程署

賴震暉先生 機電工程署

黃賢傑先生 機電工程署

徐嘉俊先生 機電工程署

雷家浩先生 機電工程署

陳志偉先生 機電工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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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文浩先生  機電工程署  

缺席：  郭芙蓉女士  委員  

 徐振景先生  委員  

 劉春鳴先生  委員  

 丁燦球先生  委員  

 
李佩儀女士  委員  

 

負責人    

 1. 歡迎諮詢委員會委員  

 1.1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第十三次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員會（諮

委會）會議。  

 2. 確認上次會議記錄（議程第 1 項）  

 2.1 各委員對第十二次會議的記錄沒有修訂建議。主席確認第十二次會議

的會議記錄正式通過。  

 

 3. 利益申報事宜（議程第 2 項）  

 3.1 主席請各委員首先申報利益。如果委員得悉討論的事宜與本身的利益

可能有衝突時，應作出利益申報；如討論的事宜只涉及界別的整體利

益，則無須作出申報。  

各與會者均表示與今次會議所討論的事項，並沒有利益衝突。  

 

 4. 負責人事宜工作匯報（議程第 3 項）  

  「負責人事宜工作小組」召集人黃英傑先生匯報該小組的工作進展， 

會議亦就報告作出討論如下：   

 

 

機電署  

4.1 

 

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自 2018 年 7 月至今舉辦 /出席了 38 場講座及宣

傳活動，出席人數超過 3 000 人。機電署亦將於短期內舉辦一系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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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及宣傳活動，藉以推動優化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加強負責人管理

升降機及自動梯的認知，以及推廣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  

機電署與各主要的升降機 /自動梯負責人 (如港鐵、房屋署等 )舉行會

議，推動提升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包括商討加強安全使用自動梯

的宣傳推廣、推動優化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等。  

機電署已經推出《電梯快訊》第四期並上載到機電署網頁。  

機電署繼續向舊式升降機負責人發出信件，明確建議其升降機應優化

的項目，特別是加裝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的裝置。  

機電署透過政府新聞處加強播放「優化升降機」的政府電視宣傳短

片。在自動梯方面，機電署亦正製作「優化自動梯」的宣傳影片及正

籌備製作新一輯有關自動梯安全的電視宣傳短片。  

 

 

 

機電署  

4.2 機電署於 2018 年 9 月完成最新一輪私人住宅及商業樓宇升降機的保

養價格調查 (即 2018 年第二輪的價格調查 )，而更新資料已於 2018

年 11 月上載至機電署「負責人天地」網頁。機電署會繼續每六個月

更新保養價格資料，下次調查結果將於本年 5 月公布。  

 

 

 

 

 

機電署

負責人

事宜工

作小組  

 

4.3 「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是為了鼓勵升降機負責人透過優化措

施，提升現有升降機的安全水平，使運作更為有效、可靠和舒適；以

及提升私人樓宇升降機負責人 (包括物業管理公司 )在管理升降機方

面的能力，以滿足用家對升降機高質素的要求。對達至計劃所訂準則

的升降機負責人，將給予證書以示鼓勵。  

因應上次諮委會會議的意見，機電署表示證書會列出上述計劃的評核

期以讓公眾知悉，並列出建議展示期限以鼓勵持續參與。委員普遍支

持有關計劃，主席認為有關計劃的後續工作細節可由負責人事宜工作

小組作進一步討論落實。  

 

 

4.4 

 

為提升舊式升降機的安全，機電署及發展局已推行以下短、中及稍為

遠期的措施 :  

 短期措施：強化保養要求和改善工作日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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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措施：研究向有需要的樓宇業主提供資助以加快進行升降機

優化工程  

 遠期措施：研究強制實施優化升降機工程的可行性  

 

負責人事宜工作小組認同署方在強化保養要求、改善工作日誌格式及

推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方面的安排。具體細節交由業界事宜工作小

組作詳細匯報。  

 

 

 

機電署  

 

 

4.5 

 

 

 

 

機電署正探討於網上登記名冊加入可提供升降機 /自動梯服務 (例如

升降機 /自動梯檢驗、保養工作審核及工程顧問服務 )的獨立註冊升降

機 /自動梯工程師的聯絡資料 (電話及電郵 )，以協助負責人聘請這些人

士提供相關服務。委員普遍表示支持有關建議。  

 

機電署  4.6 機電署現正收集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傳媒、公眾及業界對「註冊升

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表現評級」制度的意見，並會為制度作出檢討和

適時作出修訂。  

 

 5. 業界事宜工作匯報（議程第 4 項）  

  「業界事宜工作小組」召集人高志偉先生匯報該小組的工作進展， 會

議亦就報告作出討論如下：   

 

 

 

機電署  

 

5.1 

 

機電署表示屋宇署已草擬《升降機及自動梯建築工程守則》相關的更

改內容（包括加大井道通風開口，以及為指定深度的槽底設置通道門

或工作平台），藉以改善工作環境和提升工作安全。相關的更改內容

將於 2019 年第一季向屋宇建設小組委員會作諮詢。  

機電署亦正檢視 EN81-20/50 對井道及機房的相關要求，並會更新機

電署相關的實務守則。機電署會就有關實務守則的定稿於 2019 年 1

月供業界及有關部門審閱及徵求他們的意見。  

 

機電署  5.2 為加強工程人員的安全訓練，機電署擬就往後的新申請及續牌申請設

下申請者須接受不少於６小時的升降機工作安全培訓的持續進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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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訂立約半年寛限期以讓業界作好準備。  

另外，機電署亦正聯同電梯業協會及職業訓練局（職訓局）製作一套

出入機廂頂和井道底程序的虛擬實境安全訓練教材套，利用虛擬實境

技術讓工程人員在安全環境下作不同處境的模擬演練。  

 

 5.3 

 

為鼓勵有關電梯業機構的管理層、前線員工、會員或學員主動提升

升降機 /自動梯工作安全，並提供交流學習的機會，機電署舉辦了升

降機 /自動梯工作安全短片拍攝比賽 2018/2019。有關比賽已於

2018 年 11 月 19 日開始接受報名，而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1 月 15

日。  

 

 

 

 

 

 

 

 

 

 

 

 

 

 

 

 

5.4 

 

 

 

 

 

 

 

 

 

 

 

 

 

 

 

為提升舊式升降機的安全，機電署及發展局已推行以下短、中及稍為

遠期的措施 :  

短期措施（強化保養要求及改善工作日誌）  

強化保養要求目的是在對負責人及業界較少影響的情況下，有效提升

舊式升降機的保養及安全水平。承辦商須為未進行優化工程的舊式升

降機的重要保護部件，包括制動器、曳引機及層站門，每年進行最少

兩次特別保養工作，並須將特別保養的預定日期、時間和檢測結果，

經網上平台向機電署提交，署方亦會加強相應抽查工作。  

機電署將要求承辦商採用已改良的工作日誌格式記錄保養工作，列出

每次維修工作牽涉的重要保護部件，以便署方及升降機負責人更有效

監管承辦商的保養工作。  

機電署已於 2018 年 8 月 10 日刊憲，發布新的《升降機工程及自動

梯工程實務守則》（2018 年版）及新的工作日誌格式 (表格 LE50L)，

有關要求將於 2019 年 2 月 1 日落實生效。  

中期措施（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機電署表示政府參照現時推行的「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和「消防安

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計劃動用約 25 億元推行「優化升降機資助

計劃」，向有需要的樓宇業主提供經濟誘因及適切的技術支援，鼓勵

他們加快推動升降機優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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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署指出資助計劃分 6 年進行，目標資助約 5 000 部升降機，由

市區重建局負責推行計劃。計劃分兩輪接受申請，第一輪申請暫定

於 2019 年 3 月底展開，並預計於 2019 年第四季公布首輪申請的結

果，而第二輪申請暫定於 2019 年下半年展開。   

機電署介紹「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的詳情 :  

受資助項目 資助適用於以下升降機優化工程，包括： 

(a) 加裝以下的安全裝置 :  

「必須的安全裝置 (若升降機尚未配備以下(i)至(iv)的裝置，則每

項欠缺的裝置都必須包括在申請內)」 

(i) 雙重制動系統 

(ii) 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的裝置 

(iii) 防止機廂向上超速的裝置 

(iv) 機廂門鎖及門刀 

「自選的安全裝置」 

(v) 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  

(vi)  障礙開關掣  

(vii)  自動拯救裝置  

(b) 加裝上述(a) 項的「必須的安全裝置」時因應技術需要或更具成本

效益考慮而需要更換的升降機驅動器及相關工程 

(c) 更換整部尚未配備上述(a)項的任何或所有「必須的安全裝置」的

升降機 

(d) 為完成工程後的升降機於保用期內的跟進服務(但不包括升降機的

例行保養) 
  

 
資助 資助形式及水平： 

• 資助額最高可獲有關優化工程費用的六成，上限為每部升降機 50

萬元 

• 市建局聘請顧問為參與資助計劃的樓宇提供免費服務。如樓宇業

主自行聘請顧問統籌升降機優化工程，有關顧問服務費用亦可獲

資助，上限為每部升降機 2 萬元 

• 年滿 60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長者自住業主可獲所需承擔工程費用

的全數資助，每個住宅單位上限為 5 萬元 

合資格 

樓宇 

• 私人住用或綜合用途（商住）樓宇 

• 樓宇住用單位 2017/18年度的平均應課差餉租值： 

市區(包括沙田、葵青及荃灣區) 每年 162,000元或以下；新界區

每年 124,000元或以下 

• 樓宇內的升降機尚未配備任何或所有上述(a)項的「必須的安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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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署  

 

 

 

 

 

 

 

 

 

 

 

 

置」 

過渡安排 

 

(1) 樓宇業主於資助計劃第一輪申請開始日之前經已展開優化升降機

工程或正就優化升降機工程進行招標程序，若符合以下條件亦有

資格申請參加計劃： 

 行政長官在 2018年 10月 10日施政報告宣布此資助計劃

時，有關升降機正進行優化工程但尚未獲機電署發出復用證

(即表格 LE8)容許恢復其使用和運作； 

 有關升降機優化工程必須包括最少一項上述(a)項所述的「必

須的安全裝置」；以及 

 有關升降機優化工程的招標程序必須符合《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章)的規定。 

 

(2) 除上述(1)情況外，參與資助計劃的樓宇必須使用市建局制定的標

準招標文件及使用「招標妥」的電子招標平台，招標聘請註冊升

降機承辦商 

 

(3) 參與升降機資助計劃的樓宇會自動登記參加由警務處推行的「復

安居」計劃，享用「復安居」計劃的各項服務 

機電署表示市建局會提供常駐合約顧問幫助合資格申請者招標及監

督註冊升降機承辦商進行升降機工程，直至工程完成。機電署亦簡

介擬訂的招標安排及招標框架。  

機電署呼籲業界協助升降機的擁有人了解升降機的現有優化程度、

向常駐合約顧問提供優化升降機方案的資訊、盡早為升降機類型和

安全部件向機電署申請審批，及確保升降機工程妥善及安全地進行。 

遠期措施（研究強制優化升降機工程）  

為進一步推動優化工程，機電署亦會着手研究強制進行優化升降機

工程的可行性。機電署會參考其他國家的相關經驗、本地類似法例

的實施及執行情況，以及考慮社會及業界的承受力。就此，機電署

會適時諮詢公眾、委員及業界的意見，並提交建議。  

 

 5.5 近年升降機及自動梯相關的學徒、證書及文憑課程的收生情況都有改

善。據職訓局的資料顯示，在 2015 年，就有關升降機及自動梯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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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課程，職訓局成功招收了超過 200 名新生，而 2016 年至 2018 年

更招收超過 250 名新生。另外，職訓局於 2016 年開辦的新升降機及

自動梯夜間證書課程，先後有 170 多名人士報讀，當中已有 43 名人

士成功畢業。  

為吸引新血入行，電梯業協會會長與機電工程商聯會於 2018 年 12

月 6 日探訪廈門大學，鼓勵在當地修讀的香港畢業生投身電梯行業。

電梯業協會亦計劃於 2018 年 12 月 17 日聯絡香港青年協會就業中心

及在 2019 年內接觸學校的職業輔導員，尋求向年輕人介紹電梯業的

機會。  

此外，電梯業協會將於 2019 年探討參加「賽馬會鼓掌  ‧  創你程計

劃」，以擴大宣傳成效，並於 2019 年 3 月 8 日參與職訓局葵涌青年

學院的開放日，安排座談會向年輕學生介紹電梯業。  

機電署  

 

5.6 機電署已開展新一輪的「合作培訓技術員先導計劃」聘請學徒，並派

送他們到參加此計劃的承辦商進行培訓，為期 4 年，讓學員獲得足夠

經驗及資歷以申請成為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  

 

機電署  

 

 機電署已於 2018 年 12 月展開新一輪的「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意見

調查」，調查包括業內薪酬及行業所遇到的困難等範疇。預計於 2019

年 2 月完成相關的意見調查。待調查分析完成，署方將於 2019 年 3

月舉行簡報會，向諮委會及業界報告調查結果。  

 

 6.  註冊工程師和註冊工程人員的最新進展（議程第 5 項）  

 6.1 機電署匯報截至 2018 年 12 月，獲得「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人

員」資格的人數共 5 630 人；而獲得「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師」

註冊資格的人數共 351 人。另外，機電署亦匯報有關註冊續牌事宜，

已完成續牌的註冊工程師有 271 人（佔首批 295 名需續牌的註冊工

程師的 92%)，而在 2018 年 1 至 12 月已完成註冊續牌的註冊工程人

員有 4 567 人（佔同期 4 990 名需續牌的註冊工程人員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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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須報告事故的統計（議程第 6 項）  

 

 

機電署  

7.1 機電署匯報由 2012 至 2018 年期間每千部升降機及自動梯須報告事

故的統計。大部分事故是由於乘客不當使用而造成，機電署會繼續詳

細分析事故成因，加强針對性的宣傳推廣工作。機電署會製作有關安

全使用自動梯及自動梯優化的宣傳片，令市民對這些事宜有更深的認

識，藉此加强他們的安全意識。  

 

 8. 其他事項（議程第 7 項）  

 8.1  會議中並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9.  下次會議日期  

 9.1  下次會議將於 2019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舉行，確實日期另行通知。  

 9.2  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